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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6_9D_A5_E

6_96_99_E5_8A_A0_E5_c27_32023.htm 【提要】本案争议实际

上是因来料加工合作一方内部股东的矛盾而引发。申请人称

：在其内部对负责来料加工合作项目的人事做出变动后，被

申请人无视此种变动，只认原来的人，并利用对方内部股东

之间的不协调，将申请人为履行来料加工协议书投入的设备

和原料转移他处，造成被申请人财产的灭失，要求被申请人

赔偿损失。申请人同时指责被申请人未依约提供供加工用的

厂房，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，并退还申请人

支付的工缴费。仲裁庭认为，申请人内部就来料加工的负责

人员作出变动，是申请人内部股东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，是

法律赋予的权利，应得到尊重和法律的保护，其他人无权干

预、否定或改变。被申请人不支持申请人新委派人员接替原

有人员在来料加工厂的业务并否定有关权利是没有理由和根

据的，应对未经申请人同意或未经海关批准的出售、转移来

料加工设备和原料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。关于厂房和

场地问题，仲裁庭在查核事实，包括有关法院已做出的相关

判决的基础上，认定被申请人未能依约提供厂房和场地，无

权收取以厂房和场地为对价的固定工缴费；有关的经济损失

，因申请人所提供的依据涉及不属仲裁庭管辖的法律关系，

故不予支持。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（下称

深圳分会）根据申请人××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与被申请

人深圳市××经济发展公司于1992年3月13日在深圳签订的"协

议书"〔深××协字（1992）第××号〕中的仲裁条款，以及



申请人于1997年5月27日提交的"仲裁申请书"，依据《中国国

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（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文

本，以下称仲裁规则）的规定于1997年7月9日受理了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之间关于上述协议书争议的仲裁案。 申请人选定

××为仲裁员，被申请人选定×××为仲裁员。因双方当事

人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中国国

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下称仲裁委员会）主任指定首席仲

裁员，而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×××为首席仲裁员。上述

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于1997年9月26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。 

被申请人提交了答辩书及证据材料。 仲裁庭商深圳分会秘书

处，决定于1997年12月9日开庭审理，并通知了双方当事人。

开庭时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依时出席。仲裁庭在宣布开庭

前，征询了双方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的意见，双方均表示没

有异议。开庭时，仲裁庭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，

并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调查。开庭时，申请人当庭向仲裁庭

提出作出"中间裁决"的请求。 1997年12月31日，申请人向深圳

分会提交?quot.关于请求仲裁庭作出中间裁决的申请书"。1998

年1月13日，仲裁庭作出了"中间裁决书"。 1998年3月3日、3

月24日，申请人又分别向深圳分会和仲裁庭提交了"紧急情况

报告"以及××五金塑胶厂给海关的申请报告、海关的进出口

货物登记手册等。 1998年4月14日，深圳分会收到申请人提交

的"关于变更、放弃和增加仲裁请求事项的申请"。 仲裁庭商

深圳分会秘书处决定于1998年3月24日、1998年6月8日在深圳

又两次开庭审理本案。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依时出庭。开庭

时，仲裁庭听取了申请人的代理人和被申请人的代理人的陈

述，并对本案的有关事实进行了调查。 三次开庭后，仲裁庭



根据案情的进展和当事人的申请，委托深圳市公安局对申请

人提供的"××家庭用品盘点记录表"上四份A女士的签名进行

了笔迹鉴定。之后，深圳分会秘书处将鉴定结论转给双方当

事人进行评论，双方均未作答复。 仲裁庭根据本案审理的必

要，向深圳分会秘书长两次要求将本案作出裁决的时间延长

。经深圳分会秘书长决定，将本案作出裁决的期限延长

至1999年3月26日。 1999年3月26日，仲裁庭作出本裁决书。 

现将本案案情、仲裁庭的意见及裁决分述如下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